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數位影音設計系學會 組織章程

第壹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全名為「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數位影音設計系學會」，簡稱「影音系學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成立宗旨主在連絡全系師生感情、砥礪學性及培養互助合作的精神。
第三條：本會為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數位影音設計系（以下簡稱本系）最高之學生自治團體。
        本章程為本系學生自治事務之最高法規，本系其他學生自治團體所有之章程法
        規，與本章程抵觸者無效。

第貳章 會員

第四條：凡本系之在學學生均為本會之當然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選舉權。

　（二）被選舉權及應聘為本會幹部權。

　（三）罷免權。會員有行使罷免系學會長及副系學會長的權利，但需超過三分之二的
        人數方可執行。
　（四）參與本會有關活動之權利。

　（五）享有本會提供之一切權益。

第六條：本會會員需盡下列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維護本會會譽。

　（二）依規定如期繳交系學會會費。

第參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設有會長、副會長及文書部、總務部、宣傳部、公關部、活動部、體育部、
        網路部等七部各司其職，以利本會推展相關事務，且各班的班代 (班長)為當然
        委員。各部視需要設部長一至二人，負責分派所屬事務（可視情況修正）。
第八條：會長由本會「系學會長選舉辦法」產生，副會長及各部職相關幹部人選均由會
　　　　長候選人自組幹部群於會長選舉前定案發表。
第九條：1.會長為本會行政之最高負責人，領導本會所設之各部職推展相關會務。以及
          協調系幹部推展工作、協助系學會各項活動、督導系學會幹部行任務、並盡
          力完成系主任交辦事項。
        2.副會長一職其主要工作在輔助會長執行系務之推動，且於會長因公務不能視
          事時代理系務。
第十條：文書部負責本會文書處理工作。
第十一條：總務部為本會最高財政審計單位、保管本系之財務並收支造冊。
第十二條：宣傳部負責宣傳本會推展之活動。負責各項活動之海報設計、宣傳活動與活
          動場地之佈置及記錄、攝影、統整活動之照相。
第十三條：公關部代表本會對外交涉事宜。

第十四條：活動部規劃本會活動、執行決議事務。

第十五條：網路部負責本會網路規劃及資源分配之工作。

第十六條：體育部負責協調校內、校外系隊的訓練及系內體育競賽。

第肆章 文書部

第十七條：本部設部長一人，部員若干。

第十八條：本部負責下列事務：

　（一）代表本會經辦文書，予以歸檔。

　（二）協調本會開會事宜，公佈開會通知、開會記錄及決議事項。

　（三）草擬本會協議文稿內容。

  （四）將會議記錄整理完全後送交主任、指導老師及公佈給系上同學。
第伍章 總務部

第十九條：本部設部長一人，部員若干。另設出納組長一名。
第二十條：本部負責下列事務：

　（一）依系學會費使用辦法收繳系學會會費，並代表本會會員盡保管、審查會費之責
        任。

　（二）主持本會各部預算案之審查會議。

　（三）於學期末及會長改選後向本會會員公佈當期收支明細表徵信。

　（四）若本會會員發生對會費相關之疑義時，可經本部召開檢討會代為追查或說明，
本會各部不得拒絕列席備詢。

　（五）本部有義務妥善保存本會所有公款用途之證據及所有有形或無形之會產，避免
　　　　幹部交接時發生不預期之債務糾紛。

  （六）總務部長：其職掌為列本會預算、管理及收取本會經費、促進本會資產之有效
        運用，負責收取系費。

  （七）出納組長：其職掌出納事務，負責審核支出。
第陸章 活動部

第二十一條：本部設部長一人，部員若干；於承辦活動時，可另設活動執行長一人，統
            籌該活動本會相關人力之協調工作。
第二十二條：本部負責下列事務：

　（一）規劃本會上下學期內部大小活動，執行企劃。

　（二）提出行事曆供文書部建檔。

　（三）對外主辦（或承辦）活動時，協調本會人力資源，避免不必要之浪費。

第二十三條：活動費用相關事宜請參詳「系學會費管理辦法」，此不贅述。

第柒章 宣傳部

第二十三條：本部設部長一人，部員若干。另設攝影組長一名。
第二十四條：本部負責下列事務：

　（一）和活動部、網路部配合，及時有效宣傳本會所辦之活動。

　（二）對外本部得代表本會為維護本會會譽及製作、展示本會之文宣。

　（三）若舉辦該活動需要場佈人員，則本部成員道義上得提供技術性協助和支援。

  （四）攝影組長：其職掌為記錄、攝影、統整活動之照相、並負責公佈活動照片。
第捌章 公關部

第二十五條：本部設部長一人，部員若干。

第二十六條：本部負責下列事務：

　（一）和活動部配合接洽對外所需之人力資源。

　（二）和宣傳部配合一起對外拓展本會可用之人脈資源。

第玖章 體育部
第二十七條：本部設部長一人，部員若干。

第二十八條：本部負責下列事務：

　（一）承辦系內體育活動、競賽。

　（二）對外(含校外)代表本系接洽或承辦體育競賽事宜。

第壹拾章 網路部
第二十九條：本部設部長一人，部員若干。

第三十條：本部負責下列事務：

　（一）架設本系及本會的網路伺服器及網路首頁之製作，並有每月維護更新之責。

　（二）負責本會會務資訊化的工作。
  （三）和活動部、宣傳部配合，及時有效宣傳本會所辦之活動。
第壹拾壹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為維護本章程一定程度之權威，在此章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詳訂日後
            修正章程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下列和本章程相關細則，於本章程修訂時需一併檢閱、更新：

　（一）系學會長選舉辦法

　（二）系學會費管理辦法

第三十三條：凡章程之修訂處必附記於本章程之後，格式依序為：

　（一）修訂項次條目及修訂時間

　（二）條列刪除（或新增）內容及其原因

　（三）公佈日及施行日

第三十四條：本章程僅可經下列程序修改，方視為有效修正。

　（一）本會會員超過五分之一連署提議，經系學會幹部群三分之一以上認定需要，由
　　　　會長召開「會員大會」，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修正案經出席會員二分
　　　　之一以上決議通過，便視為修正有效。
第三十五條：本章程之執行應另訂施行細則,向課外活動組報備公佈實施。

第三十六條：本章程經本系行政會議通過後，自公佈後三天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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